操作流程图

[image: image1]
填写单位基本信息表的注意事项
请认真核对本单位单位名称、人员支出分类、单位电话和单位地址，并请单位电话改成“区号/电话号码/分机号－联系人”格式，勿擅自修改本表其它信息。如果有疑问请和区财政局预算科联系。
对于新单位（指未通过区财政局报送单位），请认真核对本单位单位名称、单位类别、人员支出分类、单位电话和单位地址，单位电话格式为“区号/电话号码/分机号/联系人”，勿擅自修改本表其它信息。
具体填写请按照附加1（2018年度财政供给单位人员信息填报说明）的有关要求严格执行。如果各部门有区财政局未进行单位编码的新增单位，请务必与区财政局预算科联系。
具体操作说明请参考地方财政分析评价系统3.0操作指南（单机版）（单一帐户里可下载）。

	单位基本数字表

	行号
	基本信息名称
	基本信息值

	1
	行政编制数
	编办核定人数，不是实际人数

	2
	行政工勤编制数
	编办核定人数，不是实际人数

	3
	政法编制数
	编办核定人数，不是实际人数。公检法司填，其余单位不填

	4
	事业编制数
	编办核定人数，不是实际人数

	5
	事业工勤编制数
	编办核定人数，不是实际人数

	6
	在籍学生数
	按实际情况填报

	7
	农村中小学寄宿学生数
	按实际情况填报

	8
	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1表中“财政拨款收入”扣除“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单位为万元

	9
	其中：专项拨款(万元)
	部门预算之外由一般公共预算核拨的专项经费，为“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拨款”的其中数，单位为万元

	10
	基金预算拨款(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1表中 “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单位为万元

	11
	财政专户收入(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11表中“本年收入合计”，单位为万元

	12
	上级补助收入(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1表中“上级补助收入”，单位为万元

	13
	本年收入合计(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1表中“本年收入合计”，单位为万元

	14
	全年实际支出数(万元)
	自动填报，为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5表中“合计”，单位为万元

	15
	全年人员经费支出(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5－1表中“工资福利支出”加“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单位为万元

	16
	全年公用经费支出(万元)
	本年度部门决算报表05－1表中“合计”减“工资福利支出”减“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单位为万元

	17
	全年专项经费支出(万元)
	=行14-行15-行16=全年实际支出数-人员经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单位为万元

	18
	接口编码
	不填


填写人员信息表的注意事项
对于新单位，需要按照有关要求，把本单位所有统计对象人员的有关信息填入人员信息表。
对于去年已填报单位，需要按照有关要求，把本单位所有统计对象人员的有关最新信息填入人员信息表。主要操作是添加新增人员、维护新增退休人员信息、减少人员以及余下人员的信息的更新。
具体填写口径请严格按照附件1-2018年度财政供给单位人员信息指标填报说明执行，下面是一些填写主要事项：
1. 在职教职工类型：学校填报，其他单位不填。
2. 是否财政统发工资：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3. 出生日期、参加工作日期和离退休时间：格式都是(xxxx－xx－xx)
	参加工作日期
	按单位人事部门正式认定的工作时间(年－月－日)

	工龄
	按参加工作时间计算，与本单位人事部门认定的工龄一致

	离退休时间
	按单位人事部门发文认定的离退休时间(年－月－日)


4. 鉴于2016年起本市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均由社保机构发放，因此，“退休金发放方式”应选择“由社保机构发放”，相应的“退休金”在“基本退休金”填列。注意所有人员实际执行工资都是自动填列！

	应发工资（实际执行工资）
	基本工资
	地方出台津补贴
	国家规定津补贴
	其他收入

	公务员、参公编制
	职务工资
	级别工资
	工作性津贴
	生活性补贴
	补贴
	保留津贴补贴
	购房补贴
	公务交通补贴
	工作餐补贴
	独生子女费
	粮油补贴
	上下班交通费补贴
	通信费
	各类奖励性津补贴
	　
	　
	月均考核奖
	　

	事业编制
	岗位工资
	薪级工资
	　
	　
	　
	　
	　
	公务交通补贴
	工作餐补贴
	独生子女费
	粮油补贴
	上下班交通费补贴
	　
	各类奖励性津补贴
	岗位津贴
	工作量津贴
	奖励性绩效
	其他奖励


注：补发工资及十三月奖励工资不纳入统计，季度和半年绩效考核工资按月平均后纳入统计。
                     数据审核注意事项
审核错误分强制审核错误和提示审核错误，强制审核错误必须修改正确才能上报，提示审核错误经过提示审核确认后可上报。对于提示审核错误，只需提示审核确认一次，以后不再需要进行提示审核确认（提示审核确认后，提示审核确认按钮不再出现！），即经过一次提示审核确认后的再出现的提示性审核错误不影响单位数据上报。
如何进行提示审核确认操作？
答：审核以后，找到一条提示审核错误，在该条错误的最左边有定位记录按钮，点击定位记录，在出现的界面的表格里面，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里面找到提示审核确认点击。
否





是





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


创建新数据库








是否安装单机版3.0软件








接收本单位初始化文件





闭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安装单机版3.0软件








是否有下级预算单位





否





审核、上报





下发下级单位初始化文件





维护单位基本信息表、


填报更新单位基本数字表和人员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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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下级预算单位





是





接收所有下级上报数据文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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